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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          -      ( ) 年 月 日 

填寫此申請表格前，請細閱「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申請指引(2011/12)」(下稱「申請指引」)。 

第一部 申請學生資料             # 請 删除 不適用者 * 請 圈 適當格子 

1. 就讀學校名稱 

2. 中文姓名 

3. 英文姓名 

4. 香港出生證明書號碼/ 
   旅遊證件號碼# 

5. 出生日期   
 
第二部 申請人及配偶資料             * 請 圈 適當格子 

A 申請人 

1. 中文姓名 

2. 英文姓名 

 

3. 香港身份證號碼 

4. 出生日期 

5. 與申請學生關係* 

B 配偶 (必須是沒有領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人士) [請細閱申請指引丙部樣本有關部分，然後填寫]   
    姓名    香港身份證號碼               出生日期  
       

 
 
第三部 其他家庭成員資料 (必須是沒有領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人士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 請 圈 適當格子 

A 同住未婚子女 (不包括「第一部」的申請學生) 
姓名        香港身份證號碼[請參照申請指引丙部樣本有關部分]             出生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* 現況 

       

 
 

 

 

 

 

B 受供養父母 (請參照申請指引丙部「註二」有關「受供養父母」的定義) 
姓名   香港身份證號碼[請參照申請指引丙部樣本有關部分]             出生日期                  * 請 圈 適當格子 

       
 
請確認上述「受供養父母」是否符合申請指引丙部「註二」有關的定義。 
 
 

請確認上述「受供養父母」是否符合申請指引丙部「註二」有關的定義。 

第四部 家庭收入 (申請人必須根據 2010 年 4 月 1 日至 2011 年 3 月 31 日期間的收入填報)     由本組填寫 (三) 

 申請人全年總收入 $        C S B P       

 申請人配偶全年總收入 $        C S B P       

 同住未婚子女全年總收入的百分之三十(30%) $                  

 其他子女及親友在上述期間全年的津助  $                  

 全年其他收入(如贍養費、租金收入)，請註明:                $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 全年總收入，即 ＋ ＋ ＋ ＋  $                  

第五部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(綜援)：(高齡及傷殘津貼除外)          * 請 圈 適當格子   由本組填寫 (四) 

1. 申請學生目前並無接受由社會福利署發放的綜援。  1 *  
    

   T 1 2 3 4 5  

2. 本人的家庭現正申請社會福利署的綜援，但未知結果。  2 *  
    

3. 申請學生正接受由社會福利署發放的綜援，檔案編號 :   3 *  
   6 7 8 9 M P

 

   
(釘位) 

 

 

學生資助辦事處 STUDENT FINANCIAL ASSISTANCE AGENCY 
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申請表 (2011/12) 
APPLICATION FOR  
KINDERGARTEN AND CHILD CARE CENTRE FEE REMISSION (2011/12) 
Please contact the kindergarten/child care centre for English version of the application form if required. 

曾否在 2006/07 學年或

以後申請本計劃時已

提交身份證明文件副

本? (請逐一表示) 

          

    年  月   日 

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年  月   日 

    

  -      ( ) 

A 父母  B 其他  (請書面解釋為何不是由申請學生父母申請)

          -      ( ) 年 月 日

在學  就業 其他 

是 否 *1.           -      ( ) 年 月 日  1  2  3 

是 否 *2.           -      ( ) 年 月 日  1  2  3 

是 否 *3.           -      ( ) 年 月 日  1  2  3 

1.           -      ( ) 年 月 日 

是 否 * 

由本組填寫 (一)  

由本組填寫 (二) Y  N
 

由 學 校 填 寫 

  級別／部份 
(註 1)／(註 2)   

   
   

 

     

  
  

  

 

U =高班 L =低班 N =幼兒班

A =上午班 P =下午班 W =全日班

註 2 

幼稚園 

幼兒中心

(2-3 歲組)

 

= =

幼兒中心

 本學年入學月份 
年  月

   

是 否 * 

是 否 * 

D  C 幼兒中心

(0-2 歲組)

 

註 1 

身份證明文件是否曾於

2006/07 學年或以後申請

本計劃/學前教育學券計

劃時提交? 

身份證明文件是否曾於

2006/07 學年或以後申請

本計劃/學前教育學券計

劃時提交? 

是 否 *是 否 *

是 否 *是 否 *

 收 表 日 期 
   年  月  日

         

身份證明文件是否曾於

2006/07 學年或以後申請

本計劃/學前教育學券計

劃時提交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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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六部 職業 (必須根據 2010 年 4 月 1 日至 2011 年 3 月 31 日期間的情況填報，如屬家庭主婦、失業或退休等，請註明及列明時段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若非整年在同一機構工作，亦請列出在有關機構任職的時段。) 

 
職業/職位 

僱主姓名/服務機構名稱 

(不適用於受僱為散工人士) 
辦公室電話  辦公室地址 

申請人 

    

申請人配偶 

    

 

第七部 英文通訊地址 (為方便資料處理，請用英文正楷填寫。)  * 請 圈 適當格子 
  由本組填寫 (五) 

Flat (室)  Floor (樓)  Block (座)

  

        
  

 

第八部 住址及聯絡電話 

住址 (如與通訊地址相同，不用填寫。) 

住宅電話 日間聯絡電話 

 

第九部 聲明 

本人已閱讀「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申請指引(2011/12)」，並完全明白及同意申請資助的有關安排。本人特此承諾及保證本人遵從一

切在指引內列出的要求及細則作此申請，本人謹此聲明： 
 

(a) 這份申請表內塡報的資料及本人的陳述和提交的證明文件均屬真實、完整和準確。本人明白及同意（i）學生資助辦事處（「學資處」）會

根據本人所提供的一切資料評估本人家庭的資助資格及幅度；及（ii）「學資處」有權覆核本人的申請（包括以家訪或抽樣調查方式查證），

以確實本人提供的資料是真實、完整和準確，本人及本人的家庭成員定必與「學資處」職員充分合作；及（iii）「學資處」可能會根據調

查結果調整本人的資助幅度和資助額。如有虛報、隱瞞事實、提供錯誤或誤導的資料，或故意阻撓「學資處」職員進行調查，「學資處」

有權取消本人的申請資格，並要求本人退還全部獲發的資助款項，以及本人可能因此被檢控。本人承諾會在「學資處」的要求下立即將多

付予本人的資助（包括在「學資處」轄下所有資助計劃所獲得的資助）歸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。 
 

(b) 本人同意「學資處」及其授權的機構根據指引甲部「一般資料」第 7 節處理及使用本人在這份申請表內提供的個人資料，並向有關人士

及機構查核及透露有關的個人資料。 
 

(c) 本人獲本表格內列出的其他家庭成員授權同意，並特此代表他們同意「學資處」及其授權的機構可根據指引甲部「一般資料」第 7 節處

理及使用他們的個人資料，並向有關人士及機構查核及透露他們在此申請表內塡報的個人資料。 
 

 
 
 

 

     申請人簽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
     日      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第十部 學校證明 本欄只供校方填寫 
  

 茲證明: 

1. 第一部列明的申請學生正在本校就讀； 

2. 「由學校填寫」的部份已核對清楚；及 

3. 所收集的身份證明文件副本，並未與正本核對。 

 

 

 校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簽名 

* 1 HK(港島區) * 2 KLN (九龍區) * 3 NT (新界及離島區) 


